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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市管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运营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市管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保障

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提高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能和污水处理

服务费使用效益，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污水处理

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武汉市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管理办法》

等法规、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武汉市市管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运营管理。具体包括纳入市级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特许经营范围的

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污水提升泵站、检查井和涵闸等设施。

非特许经营范围内的市级城镇生活污水收集设施，其运营绩效评

价按照《武汉市市政生活污水收集系统运营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绩效评价，是指根据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效能进行系

统、客观地评价，并依据绩效评价结果支付污水处理设施运营单

位污水处理服务费。

第四条 武汉市水务局负责对市管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运营管理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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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第五条 绩效评价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绩效

评价人员应当恪守行为规范，坚持文明检查，严格依照程序履行

职责，坚决杜绝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行为。

第六条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项目产出、实施效果、项目管

理和其他等 4 个方面，全面评价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维护

质量、成本效益、安全保障、社会影响、组织管理和信息公开等

工作。具体评价指标详见附件 1。

第七条 绩效评价以现场抽查为主、查阅台账资料为辅，评

价结果实行百分制计分，满分为 105 分（含加分项 5 分）。绩效

评价每 3 个月（季度）开展一次，依据评价结果确定付费系数，

并据此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具体付费公式详见附件 2。

第八条 武汉市水务局于每季度首月 20 日前对上一季度城

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编制绩效评价

报告。绩效评价报告包括绩效评价结论、绩效分析、存在问题及

相关建议等。

各运营单位于每季度首月 15 日前将上季度运营资料收集整

理齐全，保证数据真实、准确、翔实，并积极配合和保障绩效评

价工作顺利实施。

第九条 武汉市水务局应及时向运营单位反馈绩效评价结

果。运营单位对绩效评价结果有异议的，有权提出书面意见。

第十条 污水处理服务费按月审核，依据季度绩效评价结果

进行清算。清算前支付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当月应付总额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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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所有绩效评价指标中，非运营单位原因造成的运

行管理等问题，运营单位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并立

即报告武汉市水务局。经报告确认后，可免于扣分；如运营单位

未及时发现并报告，视为运营单位责任，在相应指标中扣减分值。

第十二条 开展绩效评价工作过程中，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可组织人员到运营单位办公场所、设施运行现场进行实地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运营单位应予以配合。

第十三条 在绩效评价工作中发现瞒报、谎报和造假的，取

消本次季度绩效评价成绩，予以通报。整改后重新进行评价。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5 月 2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武汉市水务局发布的《武汉市市管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绩

效考核办法（试行）》（武水规〔2024〕1 号）同时废止。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武汉市水务局负责解释。

附件：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绩效评价付费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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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得分为百分制，满分 105 分（含加分项 5 分）。包

括项目产出（82 分）、实施效果（8 分）、项目管理（10 分）、

其他（5 分）4 个一级指标。其中：有权属污水管网、泵站的运

营单位得分=（产出得分+效果得分+管理得分）+其他得分；其他

运营单位得分=[产出得分（去除管网泵站部分 5 分）+效果得分+

管理得分]/0.95+其他得分。
表 1-1 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产出
（82 分）

项目运营（45 分）

项目维护（25 分）

成本效益（2分）

安全保障（10 分）

实施效果
（8分）

生态影响（2分）

社会影响（3分）

满意度（3分）

项目管理
（10 分）

组织管理（1分）

财务管理（3分）

制度管理（2分）

档案管理（3分）

信息公开（1分）

其他（5分）
激励指标
（5 分）

智慧化程度（2分）

创新程度（2 分）

行业示范效应（1 分）

注：运营单位应对绩效评价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在整改时限内及时整改，

无正当理由未完成整改的，在下季度绩效评价中加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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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分值

（分）
评价依据

项目

产出

（82

分）

项目

运营

（45

分）

运行负荷

率

评价污水处理厂实

际污水处理量与设

计污水处理量对比

情况。

运行不足 1年的，实际日污水处理量≥设计日

污水处理量的 60%；运行 1年（含）以上、3年

以内，实际日污水处理量≥设计日污水处理量

的 70%；运行 3年（含）以上，实际日污水处理

量≥设计日污水处理量的 80%，得满分，否则不

得分。实际日污水处理量按季度日均值计算。

2

生产运行台账（台账缺

失，按停产处理；存在弄

虚作假的，本项不得分）。

运行天数

及停减产

评价污水处理厂运

行天数符合主管部

门要求并保持连续

运行。

年运行天数不得少于 350 天，因故停减产报批

程序符合管理要求不扣分，否则不得分。
1

生产运行台账（台账缺

失，按停产处理；存在弄

虚作假的，本项不得分）。

进水 BOD5

浓度

评价进水BOD5浓度

是否达到省住建厅

相关要求。

进水 BOD5浓度≥100mg/L，得 2分；60mg/L≤BOD5

浓度<100mg/L，得分=（BOD5浓度-60）*0.05 分；

BOD5浓度<60mg/L，不得分。

2

生产运行台账（台账缺

失，按停产处理；存在弄

虚作假的，本项不得分）。

水质综合

达标率

评价污水处理厂出

水水质达标情况和

化验分析管理情

况。

排放口出水水质满足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要求。

本季度内发生一次出水水质不达标情况，不得

分。

化验室不按规定频次开展进、出水水质检测或

化验分析项目不全的，扣 3分；常规检测仪器

10

1.生态环境部门认定结

果。

2.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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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分值

（分）
评价依据

配备不全或不能正常使用的，扣 2分；在线监

测仪表以及化验分析仪器没有定期维护或未定

期校验，扣 1分；未保存完善的水质检测原始

记录，扣 2分。（检测周期满足排污许可要求

及主管部门相关文件要求）

污染物削

减量

评价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削减量情况。

该项分数=污染物削减量综合指数×10；污染物

削减量综合指数=0.2×CODCr削减量指数+0.3×

BOD5削减量指数+0.1×SS 削减量指数+0.2×氨

氮削减量指数+0.1×总氮削减量指数+0.1×总

磷削减量指数；各污染物削减量指数的取值详

见附表 1-1。

10

生产运行台账（台账缺

失，按停产处理；存在弄

虚作假的，本项不得分）。

污染物削

减率

评价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削减率情况。

该项分数=污染物削减率综合指数×10；污染物

削减率综合指数=0.2CODCr削减率指数+0.3×

BOD5削减率指数+0.1×SS 削减率指数+0.2×氨

氮削减率指数+0.1×总氮削减率指数+0.1×总

磷削减率指数；各污染物削减率指数的取值详

见附表 1-2。

10

生产运行台账（台账缺

失，按停产处理；存在弄

虚作假的，本项不得分）。

污泥处理、

处置

评价污泥安全处

理、处置情况。

1.污泥脱水达到设计含水率以下，污泥处置日

常监管到位且最终处置符合国家标准，污泥处
10

生产运行台账（台账缺

失，按停产处理；存在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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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分值

（分）
评价依据

置得分=（A+B×0.9+C×0.7+D×0.3+E×0）

/(A+B+C+D+E)×10。A 为协同焚烧、建材利用处

置的量；B为发酵堆肥处置的量；C为单独焚烧

处置的量；D为符合国家标准的其他处置量；E

为在信息统计中不知去向或处置不符合国家标

准的污泥量。

2.无正规的污泥处置合同不得分；日常监督检

查中发现污水处理企业未定期对污泥处置单位

进行检查、未对产品进行检测、未跟踪污泥最

终去向的，发现 1次，扣 2分；污泥处置企业

存在运行管理不规范情况，发现 1次，扣 0.3

分，扣完为止。

3.未按要求开展污泥泥质检测的，扣 3分，未

保存完善的泥质检测原始记录，扣 2分；脱水

后污泥含水率不符合环评要求的，扣 1分。

4.污泥处置不符合国家标准、污泥处置单位运

行不规范被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业整改，或存

在其他违法违规处置污泥情况，发生 1次，不

得分。

虚作假的，本项不得分）、

污泥转运联单等。

项目 设备运行 评价污水处理厂设 1.设备完好是指设备性能满足设计要求，运行 4 现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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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分值

（分）
评价依据

维护

（25

分）

状况 备完好情况、故障

修复情况和运行状

况。

稳定，能耗正常，零部件齐全，磨损腐蚀不超

过规定限值，润滑及控制系统正常，技术资料

齐全。设备完好率=（完好设备数/设备总数）

×100%，设备包含电气设备、机械设备、自动

化控制设备等。设备完好率≥95%，每下降 5%，

扣 1分，扣完为止。

2.设备故障需在 48 小时内解决恢复。设备故障

排除及时率≥95%，每下降 5%，扣 1分，扣完为

止。设备故障排除及时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故障排除的设备数/故障设备总数）×100%，设

备包含电气设备、机械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

等。

3.设备外观整洁；螺栓齐全牢固；油漆良好无

锈蚀；设备无腐蚀，润滑充分；仪器仪表准确

灵敏；附属设备工作正常；整机运行平稳可靠；

使用高效节能设备；设施、设备的油箱、水泵、

管道等无跑、冒、滴、漏现象。设备一处达不

到要求扣 0.3 分，扣完为止。

设施运行

状况

评价单元设施运行

状况。

污水、污泥处理单元运行正常，如遇特殊情况

未生产，应有合理依据；建筑物外观整洁、无
4 现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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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分值

（分）
评价依据

明显的破损、渗漏；池面、堰口、池壁保持清

洁、完好、出水均匀；出现污水、污泥堵塞外

溢时，应查找原因并立即清理；出现淤积应及

时清淤；废水及废气的排口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标识牌齐全，信息完整。设施一处达不到要求

扣 0.5 分，扣完为止。

自控及在

线仪表运

行状况

评价自控及在线仪

表运行状况。

1.污水处理中控系统不能正常使用的不得分；

控制操作、显示、数据管理、报警、打印、在

线仪表等功能，一处不正常扣 0.3 分，扣完为

止。

2.未安装进出水在线流量计、在线流量计未与

市水务局联网，不得分。流量计显示不正常，

扣 2分；流量计未按规定定期委托计量机构校

准，扣 2分。

3.排放口未安装主要水质指标在线监测装置，

不得分；在线监测数据未与环保部门监控平台

联通且未通过有效性校核的，扣 2分。

3 现场查看。

设施设备

日常检查

评价设施设备日常

检查维护和维修情

1.无大、中、小修管理制度及流程，不得分；

大、中、小修项目台账不全，扣 1分。
2 现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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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分值

（分）
评价依据

维护和维

修

况。 2.未建立详细的设备档案，不得分；设备档案

资料不全，扣 1分。

3.无设备日常巡视检查维护记录，不得分；检

查维护记录不全，扣 1分。

电气设备

运行状况

评价电气设备运行

状况。

1.供、配电装置的工作参数未在额定的允许变

化范围内运行；变、配电设备未清楚标识主要

开关状态；变、配电室无防潮、防雨、防小动

物、门窗防护装置，每处扣 0.3 分，扣完为止。

2.无双回路供电，扣 1分。

3.变压器负荷及冷却装置运行正常；瓷套管完

整、无裂痕、污垢及放电现象；变压器本身及

周围环境整洁；工作接地和安全接地良好；定

期检查有记录。有 1项不符合要求，扣 0.3 分。

3 现场查看。

附属设施

及厂区环

境状况

评价附属设施及厂

区环境卫生状况。

1.照明、通风、消防、供配电等附属设施满足

使用功能，发现设施损坏，一处扣 0.5 分，扣

完为止。

2.若厂区环境卫生脏乱差，发现一处垃圾无序

堆积或设施严重破损，扣 0.5 分，扣完为止。

4 现场查看。

管网养护 评价污水收集系统 1.未制定巡查方案，扣 2分；应每月实现巡查 3 仅考核权属污水管网、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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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分值

（分）
评价依据

状况 功能是否完好。 全覆盖，巡查未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的，每少 1

个百分点扣 0.1 分，巡查发现问题未及时处置

整改的，每发现 1个问题，扣 0.1 分，扣完为

止。

2.未制定年度疏捞计划的扣 2分；未完成年度

疏捞计划的，每少 1个百分点扣 0.2 分。

3.检查井被堆埋压占、井盖破损、井座破损、

防坠网缺失、管道塌陷、管道淤积堵塞、高水

位运行、污水冒溢、通沟污泥消纳处置不规范

的，每发现 1个点位，扣 0.2 分，扣完为止。

站任务的运维企业。按照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

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

程》（CJJ 68—2016）标

准要求开展养护，确保排

水管网排水通畅。

泵站运行

维护情况

评价污水泵站设施

运行维护情况。

1.设备完好率≥95%，每下降 5%，扣 1分，扣完

为止。

2.未制定年度维修计划的扣 1分；未完成年度

维修计划的，每少 1个百分点扣 0.2 分。

3.泵站设施、机电设备和管配件外表应保持清

洁、无腐蚀，每发现一处锈蚀扣 0.2 分；每发

现水泵机组未运转平稳、有异常振动、噪声、

机组外表有灰尘、油垢、铭牌不完整、清晰等

问题，每一项扣 0.2 分；每发现仪表显示不正

常、仪表指针跳动问题，每一项扣 0.2 分。

2

仅考核有权属污水管网、

泵站任务的运维企业。按

照《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

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

程》（CJJ 68—2016）规

定运维，确保泵站设施正

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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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分值

（分）
评价依据

成本

效益

（2

分）

成本控制
评价污水处理厂运

营成本情况。

1.未建立成本控制体系和年度运营成本计划不

得分。

2.污水处理运行成本分析不完整，且数据不真

实，不得分；数据真实，但分析不够完整，扣

0.5～1 分；运营维护成本构成合理，数据翔实，

得 2分。成本分析应包括电费成本、药剂成本、

设施设备大修成本、设施设备维护成本、消毒

成本、污泥处置成本、人员工资福利成本、企

业管理成本、其他成本等占比分析。

3.在同口径、同比条件下，考核期间内单位污

水处理电耗≥上年度同一考核周期单位污水处

理电耗超出 3%后，每高出 1个百分点扣 0.1 分

（百分点按四舍五入取整）；单位污水处理药

耗≥上年度同一考核周期单位污水处理药耗超

出 3%后，每高出 1个百分点扣 0.1 分（百分点

按四舍五入取整），扣完为止。

2

运营企业提交的成本控

制体系、成本计划、年度

运行成本分析报告、成本

费用明细表、财务账簿、

运营管理台账、财务报表

等。

安全

保障

（10

分）

安全管理

评价是否制定了安

全管理制度及规

程。加强安全生产

管理，确保生产安

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加强人员安全

培训，操作人员具备相应作业资质；作业现场

管理规范，严格履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流程，

按要求设置警示牌、安全标志和安全防护器具，

10

现场检查、安全管理制度

及操作规程文件、安全管

理台账、应急预案制度文

件、应急演练计划及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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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分值

（分）
评价依据

全无事故。 配备安全员；制定应急处置措施，定期组织应

急演练。每发现一处不符合安全生产规范的，

扣 0.5 分，扣完为止。

记录、作业审批流程及台

账。

实施

效果

（8

分）

生态

影响

（2

分）

环保处罚

及生态环

境影响情

况

考核期间是否收到

包括环保部门等部

门对污水处理厂出

具的环保处罚及其

他行政处罚。是否

对生态环境造成负

面影响。

通过资料收集和公开查询，在评价期内每发现

一次相关部门对污水处理厂出具的环保处罚等

类似决定，不得分。

1.每季度开展厂界噪声检测，未开展检测或者

检测不达标的，扣 0.5 分。

2.每半年开展有组织和无组织废气检测，未开

展检测或者检测不达标的，扣 0.5 分。

3.垃圾、栅渣和沉砂由专门单位清运处理，有

正规合同和台账资料，清运及时，不影响正常

运行。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0.5 分。

4.危险废物的贮存、处理符合规范要求，每发

现 1处不符合，扣 0.5 分。

2

现场检查、查询信用武汉

官网及武汉生态环境局

官网或环保处罚相关文

件、环境检测报告。

社会

影响

（3

分）

舆情及投

诉

指污水处理运维企

业本年度是否发生

法律诉讼以及本年

度新闻媒体的负面

1.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及主管部门内部通报，在

评价期内每出现一次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属

实），扣 0.5 分，扣完为止。

2.政府方从相关部门获取相关信息，每发生一

3
公开信息查询及主管部

门内部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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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分值

（分）
评价依据

报道评价，确因污

水处理企业引起的

用户投诉情况。

起部级督察扣 2分，每发生一起省级督察扣 1.5

分，每发生一起市级督察扣 1分；每发生一起

运营投诉事件，扣 0.5 分；同一问题连续发生 3

件及以上投诉视作一项集中投诉，每发生一项

集中投诉事件，扣 1分，扣完为止。

满意

度（3

分）

有效投诉

办结率

有效投诉办结率=

办结有效投诉数量

/因污水处理厂企

业引起的用户投诉

总数×100%。

有效投诉办结率 100%得 2 分，每降低 5 个百分

点扣 1分，扣完为止。
2

市水务局提供相关投诉

统计数据。

满意度调

查

社会公众对污水处

理厂运营期间的满

意程度调查。

问卷调查满意度=总得分大于 80 分的有效问卷

收集数量/总收集的有效问卷数量*100%。

问卷调查满意度 95%得 1 分，每降低 5个百分点

扣 0.5 分，扣完为止。

1 满意度调查问卷。

项目

管理

（10

分）

组织

管理

（1

分）

人员配置

及管理

根据运营需要配备

数量合理、结构合

理的组织队伍，并

落实培训、考勤和

考核制度。

岗位设置齐全，人员配置合理，关键岗位必须

设置 2名以上专职人员，以保障关键岗位工作

的连续性和安全性，每少一人扣 0.2 分；建立

并落实人员考勤及绩效考核制度，缺一项扣 0.1

分；特殊工种应经过培训考核，持证上岗。需

1

职工名册，培训、考勤和

考核制度文件及相关台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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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分值

（分）
评价依据

提供职工名册和分工、工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

职称证书，缺一项扣 0.2 分。扣完为止。

财务

管理

（3

分）

会计核算

合规性，财

务账、表的

规范性

对运营各年度所发

生的收入、成本、

费用进行合理规范

核算，对各类费用

进行凭证管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相关要求，

财务账簿、报表按

时合理编制。

1.随机抽取若干笔会计核算处理记录，用顺查

法和逆查法检查本期各类凭证及材料，对于成

本费用未入账或者虚报等情况，以及原始凭证

及各级审核人员签字不齐全等情况，发现一次

扣 0.5 分。

2.检查本期各类账簿、报表，存在账、表未及

时编制等现象，发现一次扣 0.5 分，扣完为止。

3
财务账簿、报表、原始凭

证、审计报告等。

制度

管理

（2

分）

制度健全

性

针对污水处理厂运

营维护编制项目资

产/财务管理制度、

运营管理制度、安

全管理制度、协同

设施联合调度制

度、防汛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岗

检查污水处理厂对资产/财务管理制度、运营管

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岗位

责任制度、应急预案等制度的制定情况。存在

某项制度未建立，每项扣 1分；已建立但存在

明显漏洞或制度执行不到位，每项制度不符合

要求扣 0.5 分，扣完为止。

2
相关制度文件，岗位职责

贴示上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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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分值

（分）
评价依据

位责任制度、应急

预案等制度。

档案

管理

（3

分）

日常巡查、

监测、设施

设备维修

维护记录

等运营记

录资料管

理规范性

污水处理企业应对

厂内日常巡查、监

测、设施设备维修

维护情况等运营记

录资料情况及时记

录、相关资料规范

管理。

1.日常巡查、监测、设施设备维修维护等运营

记录资料不齐全，发现一处扣 0.5 分，扣完为

止。

2.资料填写不符合规定（无缺漏项、记录及时、

数据真实、字迹清晰），发现一处扣 0.2 分，

扣完为止。

3.维修维护实施流程不规范，发现一处扣 0.2

分，扣完为止。

3

日常巡查、监测记录文

件、设施设备维修维护实

施流程制度文件及实施

过程台账、维修维护记录

文件。

信息

公开

（1

分）

信息公开

及时准确

性

污水处理企业应面

向公众及时准确公

布项目的相关信

息。

污水处理企业应及时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信息

公开内容准确，信息公开不及时、存在不同程

度的遗漏、缺失或公开信息不准确等现象，发

现一处扣 0.2 分，扣完为止。

1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

息平台等。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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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加分项）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分值

（分）
评价依据

其他

（5

分）

激励

（5

分）

智慧化程

度

评价运营单位设施

运维管理智慧化程

度。

1.关键工艺单元（如曝气系统、加药系统、提升泵

等）实现自动调节，自动化覆盖率（自动控制的设

备数量/总设备数量）≥90%，得 1分。

2.实现自动调节的前提下：单位水量电耗与上年度

同一考核周期同比降低幅度超出 3%的，每多超出

1%，加 0.1 分；单位水量药耗与上年度同一考核周

期同比降低幅度超出 3%的，每多超出 1%，加 0.1

分。得分累计不超过 2分。

2
现场检查、查阅资

料。

创新程度
评价运营单位在工

作中的创新程度。

1.研发节能降耗新技术（如高效曝气设备、新型脱

氮工艺、污泥减量技术）、资源回收技术（如磷回

收、沼气发电）等，每项加 1分。

2.研发的新技术、新工艺，形成可复制标准得 0.5

分，获得行业认证加 0.5 分。得分累计不超过 2分。

2
现场检查、查阅资

料。

行业示范

效应

评价运营单位在带

动行业整体进步方

面的贡献。

运营经验入选国家级/省级案例得 0.5 分；技术输出

至其他城市加 0.5 分。
1 查阅资料。

合 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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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各污染物削减量指数取值表

CODCr BOD5 SS 氨氮 总氮 总磷

平均削减量

（mg/L）

削减量

指数

平均削减量

（mg/L）

削减量

指数

平均削减量

（mg/L）

削减量

指数

平均削减量

（mg/L）

削减量

指数

平均削减量

（mg/L）

削减量

指数

平均削减量

（mg/L）

削减量

指数

>150 1 >80 1 >90 1 >13 1 >8 1 >1.5 1

(130,150] 0.8 (70,80] 0.8 (80,90] 0.8 (11,13] 0.8 (7,8] 0.8 (1.3,1.5] 0.8

(110,130] 0.6 (60,70] 0.6 (70,80] 0.6 (9,11] 0.6 (6,7] 0.6 (1.1,1.3] 0.6

(100,110] 0.4 (50,60] 0.4 (60,70] 0.4 (7,9] 0.4 (5,6] 0.4 (1.0,1.1] 0.4

≤100 0.2 ≤50 0.2 ≤60 0.2 ≤7 0.2 ≤5 0.2 ≤1 0.2

备注：污染物平均削减量=实际进水日均浓度－实际出水日均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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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各污染物削减率指数取值表

CODCr BOD5 SS 氨氮 总氮 总磷

平均削减率

（%）

削减率

指数

平均削减率

（%）

削减率

指数

平均削减率

（%）

削减率

指数

平均削减率

（%）

削减率

指数

平均削减率

（%）

削减率

指数

平均削减率

（%）

削减率

指数

>75 1 >80 1 >90 1 >70 1 >40 1 >75 1

(70,75] 0.8 (70,80] 0.8 (80,90] 0.8 (65,70] 0.8 (35,40] 0.8 (70,75] 0.8

(65,70] 0.6 (60,70] 0.6 (70,80] 0.6 (60,65] 0.6 (30,35] 0.6 (65,70] 0.6

(60,65] 0.4 (50,60] 0.4 (60,70] 0.4 (55,60] 0.4 (25,30] 0.4 (60,65] 0.4

≤60 0.2 ≤50 0.2 ≤60 0.2 ≤55 0.2 ≤25 0.2 ≤60 0.2

备注：1.污染物平均削减率=（实际进水日均浓度-实际出水日均浓度）/实际进水日均浓度×折减系数。

2.当 BOD5进水浓度＜80mg/L 时，折减系数=BOD5进水浓度/80；当 BOD5进水浓度≥80mg/L 时，折减系数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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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绩效评价付费公式

F=Q×P×J－W;

F—污水处理费实际拨付额度（元）；

Q—付费水量（立方米）；

P—污水处理服务基本价格（元/立方米）；

J—付费系数；

W—违约费用扣减。运维企业违反特许经营协议相关约定，

依约扣减的违约金。

按照绩效评价的最终得分，依据下表计算付费系数。

绩效评价付费系数一览表

序号 绩效评价得分 付费系数 J

1 ≥85 1

2 ≥75 且<85 0.9+(绩效评价得分-75）*0.01

3 ≥65 且<75 0.8+(绩效评价得分-65）*0.01

4 ≥60 且<65 0.7+(绩效评价得分-60）*0.01

5 <60

暂停当期付费，市水务局有权要求污水处理

企业限期整改，整改后重新进行考核；重新

考核的分值所对应的付费系数的 80%作为当

季计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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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单位在绩效评价周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减一定绩

效评价付费系数：

1.发生一般安全生产事故的，扣减 0.05；

2.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的，扣减 0.1；

3.发生重大以上安全事故的，扣减 0.2；

4.累计 5 次（含 5 次）以上因同一事项被责令整改或者累计

3 次未通过整改验收的，扣减 0.02。


